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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114年第 4 次治安會報紀錄 

時間：114年 9 月 4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第 1會議室 

主席：卓院長榮泰                             紀錄：王佳元 

出（列）席： 

林政務委員明昕、張秘書長惇涵、李發言人慧芝、阮副秘書長昭雄、

劉部長世芳（馬次長士元代）、莊部長翠雲（謝次長鈴媛代）、鄭部

長英耀（朱次長俊彰代）、鄭部長銘謙、龔部長明鑫（江次長文若

代）、陳部長世凱（陳次長彥伯代）、洪部長申翰（陳次長明仁代）、

陳部長駿季、石部長崇良（林次長靜儀代）、彭部長啓明（葉次長

俊宏代）、葉主任委員俊顯（彭副主任委員立沛代）、邱主任委員垂

正（沈副主任委員有忠代）、彭主任委員金隆、管主任委員碧玲、

陳代理主任委員崇樹、林部長佳龍（葛次長葆萱代）、林部長宜敬、

顧部長立雄（黃次長佑民代）、嚴主任委員德發、曾主任委員智勇

（谷縱‧喀勒芳安副主任委員代）、古主任委員秀妃、陳代理主任

委員志民、邢檢察總長泰釗、張檢察長斗輝、陳局長白立、張署長

榮興、林署長宏恩（陳副署長建成代）、吳署長欣修（徐副署長燕

興代）、張署長忠龍、林署長俊秀、童局長政彰（王副局長允中代）、

李署長聰勇（施副署長妮婷代）、譚處長宗保、鍾處長瑞蘭、邱處

長兆平、羅執行秘書韋淵、賴執行秘書欣宏 

壹、 主席致詞 

治安環境良窳直接影響人民對政府施政滿意程度，持續

強化治安工作，始終為政府念茲在茲之承諾。以打詐工作為

例，民眾對於詐欺犯罪早已深惡痛絕，強烈要求政府應嚴懲

詐騙集團，因此即使打詐工作已有初步成效，然我們仍不以

數據變化作為滿意標準，而係持續不斷精進各項打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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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民眾對政府施政更加有感，近日行政團隊已啟動閣

員調整，讓「AI 行動內閣」再次升級為 2.0版，期許大家能

以積極行動及創新思維解決治安問題，並降低相關措施所引

發之民怨。本項工作不僅止於檢、警、調、憲、海巡等第一線

司法警察機關，更需各部會共同參與，以達成治安及經濟並

重之目標。 

「黑、金、槍、毒、詐」仍為政府當前治安重點，感謝內

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於本(114)年 7 月 7 日至 18

日實施「全國同步打詐、掃黑、肅槍及緝賭行動專案」，總計

查獲詐欺集團 931 團 5,449人，查扣不法所得 12 億餘元；執

行治平專案 177 件 1,053 人、查緝賭博 331 件 1,926 人及非

法槍械 471 枝。數據顯示整體治安狀況已有改善，惟仍有部

分問題尚待解決，請各部會持續強化相關查緝及防制作為，

澈底阻斷黑道幫派涉入詐欺、毒品、博弈及槍擊等犯罪，以回

應國人對於政府之期待。  

此外，隨著數位科技發展，詐騙集團犯罪模式不斷翻新，

政府打詐策略除仰賴公私協力，亦應善用數位科技力量，提

升打詐技術，以達成「事前預警、精準打擊」之目標。感謝臺

灣高等檢察署及警政署分別推動「可疑帳戶預警中心」機制

及「查找潛在被害人」專案，運用大數據分析，提早防堵詐騙

危害擴大。此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及

警政署亦共同啟動「金警聯手 165」防詐宣導活動，透過銀行

及警察機關公私協力，強化民眾防詐意識及能力。 

然而，相關打詐措施於推動過程中，亦須權衡利弊得失、

滾動調整，例如凍結可疑帳戶等措施於治安方面雖有必要，

惟恐造成民眾不便，相關機關應加強事前宣導；倘若難以澈

底執行或民眾難以接受，亦請金管會及銀行部門適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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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調整相關措施。 

貳、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 准予備查，並照管考建議辦理。 

二、 有關案號 11404-2 案（推動「查找潛在被害人」工作及研

議相關被害人帳戶保護機制），請金管會持續配合內政部研

議修正「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並請林政務委員明昕協

助審查，儘速報請立法院審議。 

三、 有關案號 11407-3案（防堵營建產出物遭非法棄置），請環

境部掌握「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法作

業期程。 

參、 警政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金管會、

數位發展部（以下簡稱數發部）、法務部提「『新世代打擊詐

欺策略行動綱領 2.0版』執行成效與策進作為」 

主席裁示： 

一、 外國籍人士出境後，其在臺使用之預付卡務必儘速停用，

避免相關門號淪為詐欺集團使用工具。請通傳會協調電信

業者持續精進斷話機制，以落實堵詐面之源頭管制措施。 

二、 本次議題由各機關分別提報，內容雖詳實，惟缺乏系統性

整合，難以對外說明政府具體打詐成效及作為。請林政務

委員明昕協助改善未來本案報告方式，應先進行整體性報

告案後，再由各部會補充說明，俾聚焦討論議題。 

三、 「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2.0版」自本年 1 月實施

迄今，詐欺發生數及財損數已有逐步下降趨勢，感謝各部

會之努力及付出，惟詐騙手法不斷翻新，打詐團隊亦須與

時俱進，絕不可鬆懈。 

四、 「投資詐欺」案類長期高居總詐欺財損數第 1位，請數發

部強化監管網路廣告平臺，持續偵測涉詐訊息及帳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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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並請金管會加強執行洗錢防制及敦促業者落實臨櫃關

懷提問。另針對詐欺犯嫌重複犯案部分，請法務部及警政

署全面檢視現行法令、機制及策略，並精進查緝作為。 

五、 網路電話交換機造成先前假檢警（親友）案件驟升，請通

傳會、財政部（關務署）及經濟部（國際貿易署）參考警

政署建議，研議相關網路電話交換機進口管理及流向追蹤

等作為。 

六、 有關警政署所提境外網域商及網路資料中心資料調閱等

困境，請通傳會及數發部共同研議解決方案；另境外詐欺

機房部分，請法務部、外交部及警政署加強國際合作，共

同突破查緝困境，斷絕詐騙源頭。如需強化國際司法互助

部分，請林政務委員明昕協助，並偕同相關部會共同努力。 

七、 打詐工作為一場持久戰，面對詐欺集團不斷翻新之詐騙手

法，請治安團隊持續精進各項作為。針對「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規範不足之處，應儘速完成修法工作，後續如

有具體成效，亦請相關部會以淺顯易懂方式對外說明，俾

利國人瞭解政府打詐作為及決心。 

肆、 農業部農業金融署（以下簡稱農金署）提「農漁會信用部反詐

騙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一、 准予備查。 

二、 農漁會信用部具有分布密度高，且接觸客群多為資訊較為

弱勢之高齡農、漁民，易成為詐騙集團覬覦之對象，為偏

鄉金融防詐之重要防線。請農金署持續精進各項反詐騙作

為，並督導農漁會信用部強化辨識詐騙手法及可疑交易態

樣，落實臨櫃關懷提問工作，替農、漁民們守護其畢生積

蓄。 

伍、 臨時動議（有關秘書長所提普發現金防詐工作） 

一、 鑑於以往普發現金領取管道相當多元，詐欺集團極有可能



5 

藉機行騙，我們不能讓政府普發現金之美意，淪為詐欺集

團詐財之工具。請秘書長持續召會研商普發現金工作，並

請本院打擊詐欺指揮中心馬指揮官士元肩負相關防詐責

任，與李顧問孟諺相互配合，統合第一線打詐之司法警察

機關及相關部會，於正式普發現金前，建立完整之安全防

範機制，俾供相關機關落實執行。 

二、 目前坊間已出現普發現金相關詐騙手法，請相關部會蒐集

最新之詐騙態樣，比照「165 打詐儀錶板」模式完整揭露

並加強宣導，以利民眾清楚辨識詐騙手法，確保政策圓滿

達成。 

三、 賴總統多次強調「強化治安」及「經濟發展」雙軸並行，

本次治安會報雖聚焦於打詐工作，惟治安問題不僅止於詐

欺犯罪，行政團隊仍須持續關注當前重要犯罪議題，以回

應民眾對政府之期待。 

陸、 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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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紀錄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

形」 

林政務委員明昕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於近期完

成審查作業，其中包括增訂金融機構與虛擬資產服務事業

（VASP）間跨業照會及相關罰則修正等，將如期送立法院審議。 

警政署、通傳會、金管會、數發部、法務部提「『新世代打擊詐

欺策略行動綱領 2.0版』執行成效與策進作為」 

通傳會陳代理主任委員崇樹 

一、 有關申請電信門號限制部分，國人於同一電信業者以 2門

為上限（我國共有 3家電信業者，合計 6門）、外籍人士則

僅為 1門（我國共有 3家電信業者，合計 3門）。 

二、 依據勞動部資料顯示，目前在臺外籍移工約 80 萬餘人，惟

外籍移工使用我國預付卡數量卻高達 200萬餘人，顯見確

有濫用情形。通傳會已於本年 8 月底前完成第一波清查，

未來將強化行政檢查，並要求業者善盡稽核責任；另針對

網路電話交換機（IP-PBX）進口管制部分，將持續與警政

署及財政部關務署合作，並研擬中長期解決方案。 

三、 有關警政署建議預設拒接來電未顯號及免費過濾來話部

分，通傳會已將技術可行性及所需經費之初步評估結果函

報行政院，其中包括請電信業者修改定型化服務契約，可

針對話務異常者實施斷話等，建議短期持續觀察定型化服

務契約執行成效，避免過度侵害憲法保障國人之通訊自由

權及國際電信平等互惠等問題。 

四、 境外漫遊預付卡（俗稱黑莓卡）及外籍移工來臺使用預付

卡（俗稱外勞卡）之差別，在於前者為國外電信公司發行，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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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為國內電信公司發行。為防制境外漫遊門號涉詐，臺

灣高等檢察署及通傳會已建立高風險門號管理機制，若經

公告為境外高風險電信事業者，來臺使用漫遊服務即須進

行實名認證，並介接內政部移民署資料庫。自「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施行後，目前境外漫遊預付卡數量已大幅

縮減，惟仍需防範詐欺集團調整其他作法規避查緝。 

林政務委員明昕 

建議「外勞卡」一詞修改為其他中性用語，避免對特定族

群產生歧視。 

內政部馬政務次長士元 

一、 當前各部會打詐方針均為提高詐騙產業鏈成本及降低民

眾接觸受害機率，未來將協助完善報告論述之完整性。 

二、 感謝院長支持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詐欺犯罪防制中心」法

制化，透過法律定位及組織編制，將有助於提升防詐能量

及警方士氣。 

三、 在識詐工作方面，將建置沉浸式體驗設施，讓民眾親身體

驗各類詐騙情境，以深化反詐意識，達成提升民眾防詐免

疫力之效果。 

四、 在數位媒體平臺方面，將針對「TikTok」及「小紅書」等

中國網路平臺加強監管，以杜絕該平臺成為詐騙工具。 

五、 近期針對 Meta公司開罰部分，已發揮同業警示效果，Meta

公司前次指派高層來臺會晤，並承諾改善相關缺失，未來

將推動 LINE 公司高層訪臺，以解決當前 LINE 成為詐騙工

具之困境。 

六、 打詐團隊已分析時事動態，即時掌握詐騙趨勢，針對近期

演唱會購票詐騙及普發現金詐騙簡訊等手法，加強宣導防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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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秘書長惇涵 

一、 有關警政署與 LINE 公司合作，成功停權 7.3 萬個涉詐帳

號部分，值得相關部會逆向思考，與其由政府自行宣導，

不如協調業者協助推播，更能獲得民眾關注度。 

二、 以個人經驗為例，近期收受交通違規罰單催繳詐騙電子郵

件，經聯繫交通部陳部長表示，已對外澄清監理機關並未

以電子郵件催繳交通違規罰鍰。惟即使政府已加強宣導，

仍有民眾遭相同手法詐騙，因此我們不能僅關注新興詐騙

模式，而忽略舊有之詐騙手法。 

三、 為因應普發現金所引發之詐騙行為，政府已成立反詐騙工

作小組，由本院打擊詐欺指揮中心馬指揮官士元擔任組長

工作，請相關部會全力配合，避免國人遭騙受害。 

數發部林部長宜敬 

一、 數發部先前主要聚焦於 Meta 公司有無落實防詐工作，經

運用相關法律及科技方式改善後，假冒名人貼文於 Meta網

路平臺已明顯減少。 

二、 數發部接續將協調 LINE 公司配合警方溯源追查工作，目

前理想方式為當民眾於 LINE 通訊軟體受騙報案後，警方

能於 1 小時內查獲詐騙方使用者資料。惟屢次向 LINE 公

司洽談後表示，由於日本嚴格保護個人資料，無法透過

LINE客戶端查找詐騙方。因此，建請林政務委員明昕協調

相關部會，與日本政府洽談國際司法互助事宜，以利查緝

幕後詐欺集團。 

三、 此外，LINE 公司先前推出「再次登入」功能，可及時將遭

盜帳號救回，惟因該公司缺乏有效宣傳，導致多數民眾不

知有此功能。數發部將持續與 LINE 公司溝通，以強化防詐

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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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彭主任委員金隆 

一、 金融機構除被動等待司法警察機關通知凍結警示帳戶外，

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施行後，已有法源依據可主

動偵測該行帳戶之異常交易態樣，在被害人尚未報案前，

預先控管可疑帳戶。 

二、 面對詐欺集團運用科技方式行騙，金管會鼓勵金融機構應

積極運用科技阻詐，目前已有部分銀行自建 AI 模型偵測

異常帳戶。 

三、 金管會已訂定警示帳戶觀察指標，將持續關注金融機構警

示帳戶數量。另近期發生銀行因 AI 偵測異常帳戶之精準

度不足，導致民眾帳戶誤遭凍結等情形，金管會已透過回

報機制處理突發個案，即時要求銀行解決問題，未來將請

銀行公會及金融機構研提更精準、更周密之阻詐措施。 

四、 鑑於各家銀行業者之客戶風險屬性不同，金管會難以訂定

一致性通案風險標準供銀行遵循，惟期能透過銀行業者與

司法警察機關充分合作，由詐欺犯罪行為綜整分析異常交

易態樣參數，並透過自行建立 AI 風險模型，提升科技阻詐

之精準度。 

農金署提「農漁會信用部反詐騙執行情形」 

農業部陳部長駿季 

一、 全臺有三分之一鄉(鎮、市、區)未設有銀行及信用合作社，

主要由農漁會信用部提供金融服務，此類地區特色多為人

口稀少、年齡層高、生活單純，民眾易為遭詐對象。因此，

農金署已針對該特性加強防詐宣導，例如推動農金服務行

動列車計畫，各鄉(鎮、市、區)逐一宣導，阻詐金額已較

往年成長約 4倍，有效守護偏鄉民眾財產安全。 

二、 農金獎為農漁會信用部之最高榮譽，為鼓勵農漁會信用部

強化風險意識及落實關懷提問，農業部於農金獎增設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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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績優獎，除公開表揚成效良好之農漁會信用部外，亦

於農漁會考核列為加分項目，以期形成正向循環，帶動農

漁會於反詐業務精益求精。 

臨時動議 

張秘書長惇涵 

一、 依「強化韌性普發現金會議」第 2次會議決議，發放通路

不宜新增線上支付管道，避免詐欺集團藉機行騙。 

二、 針對「登記入帳」、「ATM領現」、「郵局領現」、「直接入帳」

及「造冊發放」等 5種普發現金之方式，請本院打擊詐欺

指揮中心馬指揮官士元偕同各相關部會，由行為端回推詐

欺集團可能之詐騙態樣，包含以往振興三倍券及普發現金

6,000元曾發生之詐騙案例，並進行分析歸納及情境模擬，

機先防堵詐欺犯罪發生。 

三、 普發現金推動小組副召集人李顧問孟諺將於近期召會研

商相關行政作業事宜，請馬指揮官士元及各相關部會全力

配合執行。 


